
工伤认定，到底要过多少关
本报记者 张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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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班途中遇非主责交通事故将认定为工伤、工亡补

助金和伤残补助金标准提高……近日，《工伤保险条例》修

改草案引人关注。五项重要修改的背后，其实是长期以来的

工伤认定之困，以及认定后获得救济之难。

“单位只要不配合，工伤认定‘一
直’都很难。”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
所的宫惠玲律师特意突出了“一直”

两个字。工伤认定从申请这第一步，

就让一些工人难以前行。

12月10日，租住在青州的申长

辉接到了法院立案通知。

2006 年 10 月 2 日，他和一位同

事吃完晚饭返回单位宿舍时不幸遇

车祸，虽然接受了两次开颅手术，但

仍昏迷不醒，最后被医生判定为植物
人。3年后，在父母“倾家荡产”的照
顾之下，申长辉奇迹般恢复了意识。

2009年12月份，由于肇事方一
直逃避执行，赔偿款无法到位，家徒

四壁的申长辉开始申请工伤。但劳动

部门认为申请工伤时已超过法定时

效，不予受理。

2010 年初，申长辉将劳动部门

告上法院。2010 年 9 月 6 日，青州法

院判决劳动部门受理申请(本报 9 月
8 日 A05 版报道)。法院判决后，申长
辉马上申请了工伤认定，11 月 26

日，经过复议后的工伤认定结果仍是

“非工伤”，申长辉不服，将青州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告上法庭。

申长辉坚持认为，自己就是在下

班途中受伤。但是，证据目前似乎只有
他自己的说辞，连事发当天在现场的同

事也找不到。而工作单位方，确实能够

拿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足以认

为可以形成证据链的证据。为工伤认

定是否受理的问题，已经折腾了一年。

工伤认定难，已经是一个无可争
议的事实，可连申请都不被受理，怎能

不让收入微薄的工人们望而却步？

申请历时 5 年，赔偿仅几万
按律师的经验，通过各种“手

段”，工人们好不容易让劳动部门受

理了工伤认定申请，但以后的程序令

不少人难以支撑。

2004年，在印刷厂工作的孙先

生将一只胳膊卷进了印刷机里，至今

无法恢复正常。当时他主动申请了工

伤认定，单位却在这时提出他不是单

位员工。孙先生只得先提请劳动关系

仲裁，然后又到法院一审、终审才确

定了劳动关系。

随后，单位又称孙先生不是在单

位受伤的，孙先生又花时间去找证

人、证言，而多数同事怕丢饭碗，无法

出面作证。好不容易出来工伤认定

了，对方又随意找了个理由申请复

议。就这样，5年后，孙先生终于得到

了赔偿，却只有几万元。

企业为何不能直面工伤，及早解

决问题？律师、法官们的说法一致：

没有缴纳劳动保险。没有缴纳劳

动保险的，要自己承担职工全部

的工伤赔偿，追求利益最大化的

企业当然是能拖就拖，能少给就少

给。

“有的企业很懂得使用条例。”

山东中强律师事务所刘国栋律师说，

一旦有职工受伤，马上一切待遇跟

上，说以后一定负责，这样一些工人

就没有想过要工伤认定。一旦申请认

定的一年时效过去，单位马上翻脸。

曾任潍坊奎文区法院民一庭庭

长的孙涛说，每年法院都会接到这
样的侵权案件，有的本是工伤，却

专门要打侵权，就是为了躲过工伤

官司的复杂和漫长。

难道要让伤员在47小时59分59秒内死亡
山东海瑞达律师事务所李金元

律师说，工伤“系列官司”中，工伤认

定是最愁人的。“条例中，有关工伤认

定的只有7条规定。”《工伤保险条

例》中，患职业病、在上下班途中受到

机动车事故伤害等6种具体情况应

当认定为工伤，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
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

经抢救无效死亡等3种情况视为工

伤。这似乎已经很具体很全面了，但

在实际操作中，9种“具体”的条款也
常常“捉襟见肘”。

李金元律师举了个例子。一位潍
坊市民骑着摩托车下班回家，在路上

出了事故不幸丧生。单位方就提出，

该员工下班回家仅需要20分钟，可

事发地点不在回家的必经之路上，也
超出了通常回家的时间，据此认为不

应该是工伤。一个人走多远、走多长
时间才算是在上下班途中？

上下班途中，什么情况下会被认

定为工伤，劳动保障部门的“自由裁

量权”大得“惊人”。

山东王杨律师事务所王建华律

师说，这次《工伤保险条例》修改
草案规定非机动车事故也可以认定

为工伤，对于电动车事故明显增多

的现实非常有用。

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的宫

惠玲律师提起认定条款时，也尴尬地

笑了。她说，条例中规定，在工作

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
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

的，视同工伤。这一条规定让人们尴

尬不已，难道看到病人不行了，赶紧

让他在47小时59分59秒之前死掉？

光为受理，就折腾了一年

众多案例表明，工伤认定难，已经是无可

争议的事实。由于不少无良企业故意拖延，有

的工伤认定会历经5年，多达15个环节甚至更

多。日前，国务院宣布对《工伤保险条例》作出

修改，扩大上下班途中工伤认定的范围。工伤

认定到底要过多少关？工伤保险条例的修改

能否改变工伤认定难的现状？

申长辉（中）知道自己的工伤认定不容易，

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有结果。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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